
（上接B99版）
5、本公司就本公司的房屋出租项目、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路桥检查检测服务与现代检测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

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路 桥 检 查 检
测服务

总计

公司

提供服务公
司

现代检测公
司

合计

承租方

现代检测公
司

合计

接受服务
公司

本公司

广靖锡澄
公司

常宜公司

宜长公司

出租方

本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
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

2025 年 05 月 01 日
至 2028 年 04 月 30

日

/

/

2025 年拟
发生额

305

596

108

108

1117

113

113

1230

2026 年拟
发生额

0

0

0

0

0

169

169

169

2027 年
拟发生

额

0

0

0

0

0

169

169

169

2028 年
拟 发 生

额

0

0

0

0

0

56

56

56

合计

305

596

108

108

1117

507

507

1624

2025 年
已发生额

0

0

0

0

0

44.5

44.5

44.5

2024 年
发生额

221.26

44.18

21.06

0

286.5

169

169

455.5

就路桥检查检测服务，现代检测公司的报价由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
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根据包括但不限于江苏省苏交质公(2016)8号文件、《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等规定及造价咨询单位
数据库类似工程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现代检测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
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基于上一年的服务和考虑到路桥状况所需的预期2024年服务估
算。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一次性拨付。

房屋租赁项目的费用按照第三方中介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出具的咨询报告且不低于第
三方在附近相关服务区域内应付的租金确定。租赁费用由本公司按年度结算收取。

6、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养护技术综合服务、理事会基础会费、高速公路扩容规划方案征集项目策划及咨询服
务项目与养护技术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由养护技术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
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养护技术综合服
务

理事会基础会费

高速公路扩容方
案征集项目策划
及咨询服务项目

总计

接受服务公
司

本公司

镇丹公司

五峰山大桥
公司

广靖锡澄公
司

常宜公司

宜长公司

龙潭大桥公
司

合计

本公司

镇丹公司

五峰山大桥
公司

广靖锡澄公
司

常宜公司

宜长公司

合计

本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06月30日

/

2025 年 拟
发生额

1933

45

138

400

50

50

280

2896

390

12

52

100

20

20

594

200

200

3690

2026年拟发
生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933

45

138

400

50

50

280

2896

390

12

52

100

20

20

594

200

200

3690

2025年已发生
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24年发生额

1271.84

34.68

61.39

318.32

22.26

30.86

0

1739.35

378

0

0

96

0

0

474

0

0

2213.35

养护技术综合服务、高速公路扩容规划方案征集项目策划及咨询服务项目由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
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根据包括但不限于江苏省苏交质公(2016)8号文件、《工程勘察设计收费
标准》《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江苏省船舶碰撞桥梁隐患治理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苏交执法【2021】1号）等规定、参照

《北京市道路桥梁工程试验检测费用定额》及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工程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养护技术公司项
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基于上
一年的服务和考虑到桥梁状况所需的预期2025年服务及根据养护技术公司在改扩建技术、管理、政策等方面进行优化研究的
预期工作量进行估算。路网高速公路成员单位代表组成的江苏高速公路工程养护技术中心理事会负责批准养护技术公司收
费标准。养护技术公司向理事会提供所有必要的人员设施支持，收费是理事会在考虑养护技术公司作为服务供应商的成本
和费用后，与养护技术公司公平磋商后设定。理事会基础会费是以前一年各成员单位的通行费和主线管养里程两个因素作
为经费分摊的计算依据。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7、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物业服务外包、物资采购、办公用房租赁与交控商运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
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物业服务外包服
务

物资采购服务

房屋租赁

总计

接受服务公司

本公司

五峰山大桥公
司

镇丹公司

宁沪投资公司

龙潭大桥公司

瀚威公司

云杉清能公司

合计

本公司

广靖锡澄公司

合计

出租方

宁沪投资公司

云杉清能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

/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

2025 年 拟
发生额

1404.06

440

228

28.3

178

377

63

2718.36

80

20

100

/

185

500

685

3503.36

2026 年 拟 发
生额

693.44

220

114

16.7

88

188

0

1320.14

50

10

60

/

90

250

340

1720.14

合计

2097.5

660

342

45

266

565

63

4038.5

130

30

160

/

275

750

1025

5223.5

2025 年 已
发生额

467

0

0

10.8

0

0

0

477.8

0

0

0

76.09

0

76.09

553.89

2024 年 发 生
额

1898.91

632.52

247.23

21.61

20

611.25

0

3431.52

48.14

16.61

64.75

229.65

343.5

573.15

4069.42

办公用房租赁详情:宁沪投资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租赁交控商运公司持有的紫金金融中心A2幢写字楼部分楼层作为办公
用房。

办公用房租赁费用根据独立第三方房地产估价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出具的房地产估价
咨询报告确定且不高于第三方在附近相关办公用房应付的租金。办公用房租赁项目按季度为一结算期，上述各公司以自有
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支付租金，并在年终结算时补齐差额部分。

物业服务外包、物资采购服务是通过询价比价方式确定，本公司及上述子公司根据相关业务需要，分别向三家具有相关
资质的公司询价，其中交控商运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因这三家公司均
满足其他客观要求（如所需的许可证，以及不存在国家公共记录搜索有违反规定或合同的信用风险），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
从本公司具有相关经验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综合分析这三家单位的报价和所提供的服务，选择交控商运公司进行合作。为
确保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本公司的内部控制部门对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邀请这三家公司报价的依据、报价单
及协议条款）进行了全面审查，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据预期商品及服务需要估算得
出。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8、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培训咨询服务、劳务外包服务与人才集团签署年度框架协议，由人才集团为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培训咨询服务

劳务外包服务

酒店餐饮住宿
服务

总计

提供服务
公司

人才集团

宁沪置业
昆山公司

接 受 服 务 公
司

本公司

扬 子 江 管 理
公司

广 靖 锡 澄 公
司

常宜公司

宜长公司

云 杉 清 能 公
司

如东公司

宁 沪 投 资 公
司

合计

五 峰 山 大 桥
公司

宁 沪 投 资 公
司

合计

人才集团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年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年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年04月30日

/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年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年04月30日

/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年04月30日

/

/

2025年拟发
生额

1000

40.5

108

13.5

22.5

52

3

5

1244.5

440

20

460

14

14

1718.5

2026年拟发
生额

1400

0

0

0

0

5

0

5

1410

140

10

150

6

6

1566

合计

2400

40.5

108

13.5

22.5

57

3

10

2654.5

580

30

610

20

20

3284.5

2025 年
已 发 生

额

2.93

0

0

0

0

40.21

0

0

43.14

0

0

0

0

0

43.14

2024年发生额

1186.23

5.6

6.91

0.096

1.24

27.33

0

1.67

1229.076

345.6

30

375.6

6.25

6.25

1610.926

就培训咨询服务、劳务外包服务，人才集团的费用是通过询价比价的方式确定的，本公司根据相关业务需要，分别向三家
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寻求合作询价，其中人才集团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第三方。对比三家单位的报价，
人才集团报价最低，价格是公允且合理的。协议的费用在每季/年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
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就酒店餐饮住宿服务，宁沪置业昆山公司通过市场竞价获得份额，提供等值服务。接受酒店餐饮住宿服务后，人才集团
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向宁沪置业昆山公司自行拨付。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据预期服务需要估算得
出。

9、本公司就本公司的茅山、长荡湖、滆湖、荣炳服务区及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宜兴、堰桥服务区加油站出租经营、子公司
云杉清能公司向高速能源公司提供交通能源内控管理系统及技术服务与高速能源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
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加油站出租项目

全面内控管理系统
展示和技术服务

总计

公司

承租方

高速能源公司

合计

提供服务公司

云杉清能公司

合计

出租方

本公司

广靖锡澄公司

接受服务公司

高速能源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

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

月30日

/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

月30日

/

/

2025 年 拟
发生额

1250

450

1700

100

100

1800

2026 年 拟
发生额

750

180

930

100

100

1030

合计

2000

630

2630

200

200

2830

2025 年已
发生额

296.59

0

296.59

0

0

296.59

2024 年 发
生额

1524.77

479.78

2004.55

0

0

2004.55

服务区加油站出租费用是经过市场调研，在了解其他两家加油站经营单位的报价后，最终选择报价方案相对最优的高速
能源公司租费保底，按销售量计提租金的方式来确定租赁费用。在此基础上，依据销量提高计提标准，具体标准如下：“吨油
计租、租费保底”，计租标准为租赁费标准按每对加油站年加油量为依据，1万吨/年及以下站点260元/吨；1-2万吨/年（含2万
吨）站点 270元/吨；2-3万吨/年（含 3万吨）站点 280元/吨；3-4万吨/年（含 4 万吨）站点 290元/吨；4万吨/年以上站点 300元/
吨。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参照2024年加油量计算得出。协议的费用在协议生效后，本公司及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按月报数、按
季结算。阶段性结算仍按照每对加油站260元/吨标准结算，在年终结算时由高速能源公司补齐差额部分。

交通能源内控管理系统及技术服务的费用是参考了行业内均价计算得出，目前行业内交通能源内控管理系统及技术服
务供应商每个模块费用约为10-50万不等，交通能源内控管理系统及技术服务约10个模块，且相对于市场上较为分散的信息
系统，系统实现了全业务流程的闭环，相对于市场行情，200万元公司价格较为公允。协议的费用在每年接受有关服务后，高
速能源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向云杉清能公司拨付。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分别参照2024年加油量及
预期服务需要估算得出。

10、本公司就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的服务区加油站租赁事项与泰兴油品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
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加油站出租项目

总计

出租方

广 靖 锡 澄 公
司

承租方

泰兴油品公
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年04月30日

/

/

2025年拟
发生额

100

100

100

2026 年拟
发生额

100

100

100

合计

200

200

200

2025 年
已发生

额

0

0

0

2024年发
生额

372.15

372.15

372.15

服务区加油站出租费用是经过市场调研，在了解其他两家加油站经营单位的报价后，最终选择报价方案相对最优的泰兴
和畅油品公司租费保底，按销售量计提租金的方式来确定租赁费用。在此基础上，依据销量提高计提标准，具体标准如下：

「吨油计租、租费保底」，计租标准为租赁费标准按每对加油站年加油量为依据，1万吨/年及以下站点 260元/吨；1-2万吨/年
（含2万吨）站点270元/吨；2-3万吨/年（含3万吨）站点280元/吨；3-4万吨/年（ 含4万吨）站点290元/吨；4万吨/年以上站点
300元/吨。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参照2024年加油量计算得出。协议的费用在协议生效后，泰兴和畅油品按月报数，按季结算并
在年终结算时补齐差额部分。

11、本公司就本公司服务区加油站租赁事项与五峰山大桥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五 峰 山 大
桥 公 司 服
务 区 加 油
站出租（扬

州广陵）

总计

出租方

五峰山大
桥公司

承租方

本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05月01日至
2026年04月30日

/

/

2025 年 拟
发生额

300

300

300

2026 年 拟
发生额

200

200

200

合计

500

500

500

2025年已发生额

0

0

0

2024年发生额

231.07

231.07

231.07

五峰山大桥公司向本公司收取的服务区加油站租赁费用是通过租费保底实销计提的方式定价的。本着合作共赢的原
则，双方采用按实际进油量计提租金的方式来确定租赁费用，该方式有利于双方合作共赢，风险共担。本交易的汽柴油计提
综合单价低于省内其他路桥上同等体量加油站租赁经营的定价，维持上期合同单价240元/吨不变。协议最高金额参照2024
年加油量计算得出。本公司按月报数、协议的费用按季度为一结算期，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支付租金，并
在年终结算时补齐差额部分。

12、本公司就本公司租赁苏锡常南部公司的太湖湾服务区加油站、全资子公司长江商能公司受托经营太湖湾服务区与苏
锡常南部高速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服务区加油
站租赁

太湖湾服务
区委托管理

服务

总计

公司

出租方

苏锡常南
部高速公

司

合计

委托方

苏锡常南
部高速公

司

合计

承租方

本公司

受托方

长江商
能公司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
至 2026 年 04 月 30

日

/

2025 年 05 月 01 日
至 2028 年 04 月 30

日

/

/

2025 年 拟
发生额

250

250

387

387

637

2026 年 拟
发生额

150

150

394

394

544

2027 年 拟
发生额

0

0

413

413

413

2028 年 拟
发生额

0

0

140

140

140

合计

400

400

1334

1334

1734

2025年已
发生额

0

0

0

0

0

2024年发
生额

207.74

207.74

307.25

307.25

514.99

就加油站租赁服务，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向本公司收取的服务区加油站租赁费用是通过租费保底实销计提的方式定价
的。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双方采用按实际进油量计提租金的方式来确定租赁费用，该方式有利于双方合作共赢，风险共
担。本交易的汽柴油计提综合单价低于省内其他路桥上同等体量加油站租赁经营的定价，维持上期合同单价 240元/吨不
变。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参照2024年进油量计算得出。本公司按月报数、协议的费用按季度为一结算期，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
金用途的融资款项支付租金，并在年终结算时补齐差额部分。

就服务区委托管理服务，本公司的子公司长江商能公司拟按项目运营管理费方式收取委托管理佣金。苏锡常南部高速
公司需支付给长江商能公司的服务区委托管理佣金按以下标准计提：按服务区（双边2个计算）租赁项目实际年租金收入（包
括商铺租赁收入、加油站租赁收入）按超额累进制计提年度管理佣金。年租金收入500万元以内（含500万元）部分，按50万
元/服务区收取。年租金收入501-1000万元（含1000万元）部分，按11%收取。年租金收入1001-1500万元（含1500万元）部
分，按 12%收取。年租金收入 1501-2000万元（含 2000万元）部分，按 13%收取。年租金收入 2000万元以上部分，按 15%收
取。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参照2024年实际委托管理佣金估算得出。协议的费用在每年接受有关服务后，苏锡常南部高速公司
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3、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宣传委托制作服务等宣传活动、公司房建改造项目、广告经营合作项目与交通传媒
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宣 传 委 托 制
作 服 务 等 宣

传活动

公 司 房 建 改
造项目

广 告 经 营 部
合作项目

总计

接受服务公
司

本公司

扬子江管理
公司

龙潭大桥公
司

云杉清能公
司

合计

本公司

五峰山大桥
公司

镇丹公司

云杉清能公
司

合计

出租人

宁沪投资公
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06月0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05月0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05月0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2025年05月01日至
2028年07月17日

/

2025年05月01日至
2026年4月30日

2025年07月01日至
2025年12月01日

2025年07月01日至
2025年12月01日

2025年05月01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

2025年05月01日至
2028年04月30日

/

2025年拟发
生额

325.5

20

100

28.56

474.06

1308

40

30

40

1418

2250

2250

4142.06

2026年拟发
生额

32.5

0

0

44.28

76.78

80

0

0

0

80

3000

3000

3156.78

2027年拟发
生额

0

0

0

4.28

4.28

0

0

0

0

0

3000

3000

3004.28

2028 年
拟 发 生

额

0

0

0

4.28

4.28

0

0

0

0

0

750

750

754.28

合计

358

20

100

81.4

559.4

1388

40

30

40

1498

9000

9000

11057.4

2025 年
已 发 生

额

0

0

0

0

0

0

0

0

0

0

922.75

922.75

922.75

2024 年
发生额

341.64

0

0

19.56

361.2

1669.4

0

0

0

1669.4

3876.7

3876.7

5907.3

宣传委托制作服务等宣传活动是通过询价比价的方式定价的，本公司根据相关业务资格和经验，向三家具有户外广告业
务资格的公司寻求合作，其中交通传媒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因为这三
家公司都满足其他客观要求（如所需的许可证，以及不存在国家公共记录搜索有违反规定或合同的信用风险），项目评审委员
会（成员从本公司具有相关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综合分析这三家单位的报价和所提供的服务，选择交通
传媒公司进行合作。为确保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本公司的内部控制部门对各子公司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邀请
这三家公司报价的依据、报价单及协议条款）进行了全面审查，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房建改造项目是通过标前审计的方式定价的，即委托独立、具备造价资质的第三方审价单位进行控制价编制。第三
方在审核过程中以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预算定额等为依据，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审阅、复核并进行市场询价，确保了该项交易
定价的公允性。框架协议最高金额是基于房建改造项目的预期工作量而作估算。该项目待全部完成后本公司一次性支付结
算款至审计审定金额的97%，其余质保金待缺陷期满一次性支付。

广告经营合作项目的租金收入是每年年底以交通传媒公司实际发布的收益为基数并按比例分成，该分成比例是经过市
场化询价确定，本公司根据广告经营合作项目需要，分别向三家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询价，其中交通传媒公司是本公司的关
联人/关连人士，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人/关连人士的第三方。交通传媒公司报价比例为6：4，其他两家报价比
例分别为5.5：4.5和5：5，交通传媒公司报价可以让本公司获得最高收益，具备市场竞争性。为确保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本公
司的内部控制部门对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邀请这三家公司报价的依据、报价单及协议条款）进行了全面审查，
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框架协议广告经营发布有关最高金额是根据所有可用的广告设施以现行市场价格全额
出租估计，宣传制作服务委托最高金额是根据预测宣传量估计。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
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一次性拨付。

14、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商品及服务采购与翠屏山宾馆签署年度框架协议，由翠屏山宾馆为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商品及服
务采购等

总计

接受服务公司

本公司

扬子江公司

广靖锡澄公司

常宜公司

宜长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
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31日

/

/

2025 年 拟
发生额

112

3.6

40.5

2.4

5.1

163.6

163.6

2026年拟发
生额

42

0

0

0

0

42

42

合计

154

3.6

40.5

2.4

5.1

205.6

205.6

2025 年 已 发
生额

0.27

0

0

0

0

0.27

0.27

2024 年 发
生额

63.03

30.4

82.15

7.49

18.75

201.82

201.82

商品及服务采购费用是通过询价比价的方式定价的，公司根据相关业务资格和经验，向三家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寻求合
作，其中翠屏山宾馆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因为这三家公司都满足其他客观
要求（如所需的许可证，以及不存在国家公共记录搜索有违反规定或合同的信用风险），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从本公司具有
相关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综合分析这三家单位的报价和所提供的服务，翠屏山宾馆的报价最低，加上前
期合作中翠屏山宾馆一直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本次选择翠屏山宾馆进行合作。为确保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本公司的内部控制
部门对各子公司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邀请这三家公司报价的依据、报价单及协议条款）进行了全面审查，确保
了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据预期商品及服务需要估算。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按
季度为一结算期，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5、本公司就由快鹿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汽车租赁事项、土地租赁事项、补偿款归还事项与快鹿公司签署年
度框架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汽车租赁

土地租赁

特 殊 时 期
土 地 征 用
补 偿 款 归

还

总计

接受服务公司

本公司

五峰山大桥公
司

镇丹公司

广靖锡澄公司

云杉清能公司

苏交控如东海
上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

合计

承 租
方

快 鹿
公司

合计

接 收
方

快 鹿
公司

合计

出 租
方

本 公
司

补 偿
方

本 公
司

/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04月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12月31日

/

2025 年 04 月 01 日至 2025
年12月31日

2025 年 04 月 01 日至 2025
年12月31日

/

0

2025 年 拟 发
生额

900

247.33

92.45

27.5

5

2

1274.28

2025 年 拟 发
生额

24.175

24.175

2025 年 拟 发
生额

697.06

697.06

1995.515

2026 年拟发
生额

988

123.17

46.22

27.5

0

0

1184.89

2026 年拟发
生额

0

0

2026 年拟发
生额

0

0

1184.89

合计

1888

370.5

138.67

55

5

2

2459.17

合计

24.175

24.175

合计

697.06

697.06

3180.405

2025 年 已
发生额

0

0

0

0

5

0

5

39.45

39.45

0

0

44.45

2024年发生额

1829

331.92

128.6

91.35

4

0

2384.87

157.77

157.77

0

0

2542.64

汽车租赁费用是通过询价比价的方式定价的，本公司根据相关业务资格和经验，向三家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寻求合作，
其中快鹿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因为这三家公司都满足其他客观要求
（如所需的许可证，以及不存在国家公共记录搜索有违反规定或合同的信用风险），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从本公司具有相关
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数据库中随机抽取）综合分析这三家单位的报价和所提供的服务，快鹿公司价格低服务优，本次选择快
鹿公司进行合作。为确保交易条款公平合理，本公司的内部控制部门对各子公司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邀请这
三家公司报价的依据、报价单及协议条款）进行了全面审查，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分别根
据用车需要评估价估算。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按季度为一结算期，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
款项自行拨付。

苏州上高路1号房屋的出租价格是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后确定，租金收取方式为按年为一结算期，快鹿公司以自有
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向本公司拨付。

就特殊时期土地征用补偿款归还项目，因苏州市政府于特殊时期征用了上高路1号停车场（本公司为该地块产权方，快鹿
公司为该地块征用时期的承租方），本公司于2024年12月27日收到苏州商务局停车场征用补偿款697.06万元及该笔补偿款
的审计报告。鉴于该停车场征用期间，快鹿公司作为承租方为实际利益受损方，本公司作为场地产权方实际利益及应收取租
金并未受损，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故本次应将补偿资金697.06万元在本年度内返还快鹿公司。

16、本公司就控股子公司的路桥日常养护、检测服务与工程养护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由工程养护公司为本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路桥日常养
护、检测服务

总计

接受服务公司

五峰山大桥公
司

广靖锡澄公司

常宜公司

宜长公司

龙潭大桥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月31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月30日

/

/

2025 年拟发生
额

220

353.7

9.1

19.2

1081

1683

1683

2026 年 拟 发
生额

0

0

0

0

290

290

290

合计

220

353.7

9.1

19.2

1371

1973

1973

2025 年已发
生额

0

0

0

0

0

0

0

2024 年 发 生
额

0

225.59

0

0

0

225.59

225.59

工程养护公司的报价由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
根据包括但不限于《公路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办法及定额》等规定及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工程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
果。工程养护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框架
协议最高金额基于道路状况所需的预期服务量估算。协议的费用在每季度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控股子公司以自有资金或
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7、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路网管理技术服务与高速联网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由高速联网公司为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路网管理技术
服务

总计

接受服务公司

本公司

镇丹公司

五峰山大桥公司

广靖锡澄公司

宜长公司

常宜公司

龙潭大桥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
至 2026 年 04 月 30

日

/

/

2025 年 拟 发
生额

1800

35

360

500

50

50

25

2820

2820

2026 年 拟 发
生额

1100

15

180

250

25

25

15

1610

1610

合计

2900

50

540

750

75

75

40

4430

4430

2025 年已发
生额

429.7

0

0

0

4.77

3.97

0

438.44

438.44

2024 年发生
额

2483

35.39

424.11

512.47

50.53

49.96

0

3555.46

3555.46

高速联网公司的定价根据《江苏省物价局关于高速公路联网服务费标准的批复》（苏价服〔2008〕204号），经成本监审和价
格核定，同意以通行费收入为基数，现金收入按不超过0.2%、非现金收入按不超过1.5%的标准向路网各成员单位收取路网管
理费。每年管理费通过路网管委会会议由所有成员单位共同确定。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基于2025年的相关道路的预期使用量
估算。协议的费用在每季/年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8、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云端资源技术服务、视频会议网络技术升级服务与数研院签署年度框架协议，由数
研院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云端资源技术
服务

视频会议网络
技术升级服务

总计

接受服务公司

本公司

五峰山大桥公
司

镇丹公司

广靖锡澄公司

常宜公司

宜长公司

龙潭大桥公司

云杉清能公司

合计

本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

/

2025年拟发
生额

280

8

14

85

4

8

6.67

5

410.67

1.28

1.28

411.95

2026年拟发
生额

140

4

7

26

1.5

3

3.33

0

184.83

0.64

0.64

185.47

合计

420

12

21

111

5.5

11

10

5

595.5

1.92

1.92

597.42

2025年已发
生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24 年 发
生额

392.96

13.3

10.5

65.03

3.83

6.2

6.7

4

504.53

0.64

0.64

505.17

数研院的协议是通过标前审计的方式定价的，即委托具备造价资质的独立第三方审价单位进行控制价编制。第三方在
审核过程中以国家法律、法规以及预算定额等为依据，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审阅、复核并进行市场询价，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
定价的公允性。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基于各公司预计所需的云端资源，技术支持等因素作估算。云端资源技术服务的费用在
每季度接受有关服务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视频会议网络技术升级服务的费用
在升级完成后，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19、本公司就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保理业务与保理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由保理公司向为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应急
保障、营运信息化系统开发维护、智能交通建设等服务的供货商提供应收账款保理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保 理 服
务

保 理 服
务

总计

接 受 服 务 公
司

本公司

广 靖 锡 澄 公
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6 年 04 月
30日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

/

/

2025 年 拟 发 生
额

430

350

780

780

2026 年 拟 发 生
额

220

0

220

220

合计

650

350

1000

1000

2025 年 已 发
生额

0

0

0

0

2024 年发生
额

140.2

0

140.2

140.2

本公司拟与保理公司开展保理业务，服务供货商应付给保理公司的费用由该服务供货商与保理公司之间公平协商确定，
本公司及子公司不会参与谈判或协商。保理公司应承担保理业务的相关风险（特别是服务供货商未能向本公司或其子公司
履行服务（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本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服务供货商已完成服务及合同约定提供的资料进行付款，不会仅
对服务供货商发送的发票进行付款，同时也将不会因为保理公司向服务供货商提供应收账款保理服务产生任何成本费用。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将根据各服务供货商的服务质量及能力、价格供应内容等作为其是否采用有关供货商之服务的考虑，服务
供货商是否会使用保理公司的保理服务并不在考虑之列。最高上限是根据本公司及相关附属公司预计于相关期间的小额合
同金额并假设只有小部分服务供货商需要此类保理服务而估计的。若最高限额不足，双方将另行达成协议，本公司将遵守相
关上市规则的披露和/或股东批准要求。

20、本公司就本公司的融雪剂集中采购、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房屋委托管理项目与资管公司签署年度框架
协议，由资管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融雪剂集中采
购服务

房屋委托管理
服务

总计

接受服务公司

本公司

合计

云杉清能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5年12
月31日

2025年拟发生
额

84

84

15

15

99

2026年拟发生
额

50

50

0

0

50

合计

134

134

15

15

149

2025 年 已
发生额

0

0

12.32

12.32

12.32

2024 年发
生额

0

0

0

0

0

融雪剂集中采购服务的价格通过询价比价方式确定，本公司根据相关业务需要，分别向三家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询价，
其中资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综合分析这三家单位的报价和所提供
的服务，资管公司价格最低，且价格是公允且合理的，故选择资管公司进行合作。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参照预期服务需要估算
得出。协议的费用在接受有关服务后，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费用按季度进行支付。

就房屋委托管理服务，云杉清能公司将闲置的南京市建邺区庐山路242号金融城2号楼26层的闲置办公场地及地下车位
交由资管公司对外出租，由资管公司负责相关事项管理及租后服务。管理服务费用参照往年的价格，结合当前市场行情，为
年租金的8%。框架协议最高金额参照预期服务需要估算得出。费用在服务完成后，云杉清能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
途的融资款项一次性拨付。

21、本公司就全资子公司扬子江管理公司的受托经营部经营管理运营高速公路与张靖皋公司签署委托经营管理协议，协
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委 托 经
营管理

总计

委托方

张靖皋公司

受托方

扬子江管理公
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6 年 01 月 01 日 至
2026年12月31日

/

/

2025 年拟发生
额

0

0

0

2026 年 拟 发
生额

47

47

47

合计

47

47

47

2025 年已
发生额

0

0

0

2024 年 发
生额

0

0

0

目前江苏省内收费路桥行业内的委托管理业务尚未形成公开市场，因此，也未建立公开透明的市场定价机制。为确保扬
子江管理公司向委托方收取的委托管理费不优惠于可能向独立第三方收取的费用，经研究长江流域收费公路委托管理安排，
并审查有关收费公路项目可行性报告的预期投资回报率等流程，扬子江管理公司以成本加成的方式与委托方进行公平协商，
从而确认了委托管理费用中大约有10%的利润空间。在制定有关10%利润时，扬子江管理公司参考了部分位于中国长江流
域地区经营收费路桥为其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的公开信息。扬子江管理公司所收取的管理费并不低于上述其他上市公司所
收取的管理费。协议最高金额参照2024年实际委托管理佣金估算得出。协议的费用在每季/年接受有关服务后，张靖皋公司
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按年度结算。

22、本公司就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如东公司的海上升压站柴油发电机保养项目、服务区充电
桩建设合同与镇扬汽渡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由镇扬汽渡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
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海上升压站柴油发
电机保养

服务区充电桩建设
合同

总计

接受服务公司

如东公司

合计

本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05月01日至2025年12
月31日

/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

/

2025年拟发
生额

4

4

500

500

504

2026年拟发
生额

0

0

1245

1245

1245

合计

4

4

1745

1745

1749

2025年已发
生额

0

0

0

0

0

2024 年 发
生额

0

0

0

0

0

海上升压站柴油发电机保养服务是通过询价比价方式确定，如东公司根据相关业务需要，分别向三家具有相关资质的公
司询价，其中镇扬汽渡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其他两家公司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关联方的第三方。因这三家公司均满足其他
客观要求（如所需的许可证，以及不存在国家公共记录搜索有违反规定或合同的信用风险），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从本公司
具有相关经验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综合分析这三家单位的报价和所提供的服务，选择镇扬汽渡公司进行合作。为确保交易
条款公平合理，本公司的内部控制部门对所有报告和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邀请这三家公司报价的依据、报价单及协议条
款）进行了全面审查，确保了该项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框架协议最高金额根据协议期预期使用情况估算。协议的费用在
接受有关服务后，如东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

就服务区充电桩建设服务，本公司委聘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管理办法》资质的独立第
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根据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服务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镇扬汽渡公司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
根据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要求的服务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协议
最高金额根据协议期预期使用情况估算。服务区充电桩建设服务协议的费用待项目全部完成后本公司一次性支付结算。。

2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及其子公司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如东公司就光伏电站工程建设总包服务、光伏电
站的保护校验和预防性试验等技术服务、购电服务、海上风力发电设备采购服务与南通天电公司签署年度框架协议，协议期
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光伏电站工程
建设总包服务

光伏电站的保
护校验和预防
性试验等技术

服务

购电服务项目

海上风力发电
设备采购项目

提供服务方

南通天电公
司

合计

南通天电公
司

合计

南通天电公
司

合计

南通天电公
司

合计

总计

接受服务方

苏交控清能
江苏公司

/

苏交控清能
江苏公司

/

云杉清能公
司

/

如东公司

/

/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12
月31日

/

2025年05月01日至2025年12
月31日

/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

/

2025 年
拟 发 生

额

1600

1600

25

25

350

350

20

20

1995

2026 年拟
发生额

1600

1600

0

0

350

350

20

20

1970

合计

3200

3200

25

25

700

700

40

40

3965

2025 年 已
发生额

0

0

0

0

119.92

119.92

0

0

239.84

2024 年 发
生额

0

0

0

0

0

0

0

0

0

光伏电站工程建设总包服务、光伏电站的保护校验和预防性试验等技术服务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的，标
书交由与交易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的评标委员会作评估，确保价格具有充分竞争性。协议最高金额是基于项目的预期工作
量而作估算。光伏电站工程建设总包服务、光伏电站的保护校验和预防性试验等技术服务在项目完成后，上述各公司以自有
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一次性拨付。海太长江隧道清洁能源供电工程风电项目由如东公司按年度结算。

购电服务项目的价格是遵循电力市场化机制，参照国家电网年度长协电价形成规则及市场供需关系确定，确保价格水平
不高于公开市场同类售电公司报价。协议最高金额根据协议期电量预期使用情况估算。支付的电费由供电公司按月代收后
与南通天电公司结算。

就海上风力发电设备采购项目，本公司委聘具有相关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根据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服
务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上述项目的合同价格将是其根据上述控股子公司要求的服务报价或由本公司及上述控股
子公司委聘的造价咨询单位审定的价格较低者。协议最高金额根据协议期预期使用情况估算。协议的费用在每年接受有关
服务后，接受服务方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按年度结算。

24、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向下述各关联公司提供能碳管理系统个性化页面项目与京沪公司、润扬大桥公司、
泰州大桥公司、连徐高速公司、沿江公司、宁杭公司、宁靖盐公司、宁宿徐公司、东部高速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协议期
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能碳管理
系统个性
化页面

接受服务方

连徐高速公司

东部高速公司

京沪公司

沿江公司

泰州大桥公司

润扬大桥公司

宁宿徐公司

宁杭公司

宁靖盐公司

合计

总计

提供服务方

云杉清能公司

/

/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月
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月
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月
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月
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月
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月
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月
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月
30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月
30日

/

/

2025年拟发
生额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450

450

2026年拟发
生额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450

45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900

900

2025 年
已发生

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24 年
发生额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就能碳管理系统个性化页面项目，本公司委聘具有相关资质的独立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根据造价咨询单位数据库类似
服务合同单价审核并报告审核结果。协议最高金额根据协议期预期使用情况估算。协议的费用在每年接受有关服务后，接
受服务方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按年度结算。

25、本公司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子公司如东公司的海太长江隧道清洁能源供电工程风电项目生产运维
服务与苏通大桥公司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海太长江隧道清
洁能源供电工程
风电项目生产运

维服务

提供服务方

苏通大桥公
司

合计

总计

接受服务方

如东公司

/

/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05月01日至2026年04
月30日

/

/

2025年拟发
生额

83

83

83

2026 年拟发
生额

42

42

42

合计

125

125

125

2025 年
已发生

额

0

0

0

2024
年 发
生额

0

0

0

海太长江隧道清洁能源供电工程风电项目生产运维服务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中标单位的，标书交由与交易相关
专业的专家组成的评标委员会作评估，确保价格具有充分竞争性。协议最高金额是基于项目的预期工作量而作估算。海太
长江隧道清洁能源供电工程风电项目由如东公司按年度结算。

26、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苏交控清能公司与京沪公司、宁杭公司、宁靖盐公司、润扬大桥酒店公
司开展租用场地建设光伏电站并销售电力项目，项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租 用 场
地 建 设
光 伏 电
站 并 销
售电力

提 供 场
地方

京 沪 公
司

宁 杭 公
司

宁 靖 盐
公司

润 扬 大
桥 酒 店

公司

合计

总计

租用场地并销售
电力方

苏交控清能江苏
公司

苏交控清能江苏
公司

苏交控清能江苏
公司

苏交控清能江苏
公司

/

/

项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05月01日至2045年
04月19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45年
02月19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45年
02月14日

2025年05月01日至2045年
02月19日

/

/

2025年拟发生
额

年均不超过19万元，共20年，共计
不超过380万元

年均不超过15万元，共20年，共计
不超过300万元

年均不超过11万元，共20年，共计
不超过220万元

年均不超过 3 万元，共 20 年，共计
不超过60万元

47

47

2026年拟发生额

47

47

合计

380

300

220

60

960

960

2025 年
已发生

额

0

0

0

0

0

0

2024年发
生额

0

0

0

0

0

0

就租用场地建设光伏电站并销售电力项目，本公司委聘具有相关资质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了预算合理性分析咨
询意见书。项目最高金额根据此报告的预期租金估算。项目的租金按年度结算，苏交控清能江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
金用途的融资款项自行拨付，或提供当地电网同时段电价的15%的优惠，替代向提供场地方缴纳场地租金。

27、本公司就本公司租赁经营控股子公司宜长公司的张渚服务区加油站签署关联交易协议，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张渚服务区加油站租
赁项目

总计

出租方

宜长公司

承租方

本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年05月01日至
2026年04月30日

/

/

2025 年拟发
生额

250

250

250

2026 年拟发
生额

150

150

150

合计

400

400

400

2025 年已发
生额

0

0

0

2024年发生
额

0

0

0

宜长公司向本公司收取的服务区加油站租赁费用是通过实销计提的方式定价的。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则，双方采用按实
际进油量计提租金的方式来确定租赁费用，该方式有利于双方合作共赢，风险共担，汽柴油计提综合单价为单价 340元/吨。
协议最高金额参照2024年进油量计算得出。本公司按月报数、协议的费用按季度为一结算期，以自有资金或符合资金用途的
融资款项支付租金，并在年终结算时补齐差额部分。

28、本公司就本公司机电运维手册编制服务与招商局交通科研签署关联交易协议，由招商局交通科研为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提供上述服务，协议期限及协议最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机电运维手册
编制

总计

接受服务公司

本公司

合计

本协议履约期限及金额

履约期限

2025 年 05 月 01 日至
2025年12月31日

/

/

2025年拟发生额

70

70

70

2026年拟发生额

0

0

0

合计

70

70

70

2025 年 已 发
生额

0

0

0

2024 年 发 生
额

0

0

0

机电运维手册编制项目按照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及公司采购管理办法，通过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的形式确定中标单位
和中标金额，标书将交由本次交易相关专业的专家组成的评标委员会作评估，确保价格具有充分竞争性。协议最高金额根据
预期服务需要估算得出。服务费用在项目编制大纲评审、中期成果验收、成果报告评审、团标申请等节点进行支付。

四 .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各项交易均为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合同，合同定价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不损害公司利益，也不存在对

集团内部关联人士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同时，相关业务可以发挥集团内部关联公司的协同效应，进一步节约本公司及子公
司的管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保证主营业务的有效运营。本公司及子公司的收入、利润对该类关联交易并不存在依赖性，也
不存在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形，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因此，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此28项交易乃是在本公司及/或子公
司在日常业务中进行，交易按一般商务条款或更佳进行，条款及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对本公司并无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特此公告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20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4,000.00万元~8,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0,758股

0.0042%

999,998.40元

19.64元/股~19.7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9月19日，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燕东微”）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审议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
格不超过人民币20.07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3月 26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 50,758股，占公司总股本 1,

202,894,111股的比例为 0.004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75元/股，最低价为 19.6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
998.4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72 证券简称：燕东微 公告编号：2025-018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日（星期四）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至4月2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

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gac.com.cn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将于2025年3月28日发布公司2024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

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4月3日下午 14:00-15:00举行2024年度业绩
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报告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

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3日（星期四）下午 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独立董事宋铁波、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以及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如有特殊情况，参加人员可能

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4月3日（星期四）14:00-15: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

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3月27日（星期四）至4月2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gac.com.cn向公司
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1、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2、电话：020-83151139转3
3、邮箱：ir@gac.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与支持，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6日

A股代码：601238 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5-022

H股代码：02238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852 证券简称：石化机械 公告编号：2025-017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3月26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

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3月26日上午9:15至2025年
3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2座12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峻乔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 23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 507,958,5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3.1259％。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456,767,2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7719％。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23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51,191,3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54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2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51,202,2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551％。
2、公司部分董事和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刘旸律师、张馨月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中已列明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06,279,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94％；反对1,506,2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965％；弃权1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522,7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199％；反对1,506,2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17％；弃权17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5％。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2.00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06,267,6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71％；反对1,519,0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990％；弃权1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511,3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976％；反对1,519,0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67％；弃权17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7％。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3.0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06,352,3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38％；反对1,430,4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816％；弃权17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596,0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630％；反对1,430,42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937％；弃权17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3％。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4.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506,223,6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85％；反对1,558,9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069％；弃权17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467,37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117％；反对1,558,97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47％；弃权17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5％。

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为公

司关联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49,454,04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857％；反对1,574,6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0753％；弃权1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9,454,0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857％；反对1,574,60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3％；弃权1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0％。
议案表决通过。
议案6.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与关联财务公司发生金融业务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为公

司关联方，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集团资本有限公司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48,256,0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460％；反对2,757,68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3859％；弃权188,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8,256,09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460％；反对2,757,68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859％；弃权188,47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1％。

议案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旸、张馨月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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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3月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5年3月26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回购注销 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174,000 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956,141,689股减少至955,967,689股，注册资本将由956,141,689元减
少至 955,967,689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2025年3月27日）起45日内，有权依据合法有效
债权文件及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具体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公司债权人需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2.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
3.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通过现场递交、邮寄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77号金融港A2栋12楼石化机械公司财务计划部
2.申报时间：自2025年3月27日起45日内，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 14:00-17:00
3.联系人：许卫纲
4.联系电话：027-52306833
5.电子邮箱：security.oset@sinopec.com
6.邮政编码：430205
7.其他说明：以现场递交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相关资料为准；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

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
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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